
山 西 应 用 科 技 学 院
晋科院教 (⒛21)50号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实习管理办法
实习是本科人才培养教学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学生

完整知识能力结构的组成部分 ,更 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重要阶

段。为强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能

力,进一步规范实习教学工作管理,不断提高实习质量,根据教

育部 《关于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校实习管理工作的意见》 (教

高函 (⒛ 19)12号 )、 山西省教育厅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实践

教学工作的几点意见》 (教高 (⒛ 12)4号 )等文件精神,结 合

我校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各工级学院以及相关职能处室,要 充分认识学生实

习在实践教学环节中的重要性,坚持以本为本、落实四个回归 ,

规J范 实习教学安排 ,完 善实习教学体系,全 面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的实习包括认知 (认识)实 习、专业实

习、生产实习)金工实习、教育实习、毕业实习及其他各类教学

实习。

1.认知 (认识)实 习:使学生深入专业对口单位进行参观、

学习,联系实际进行专业范围、专业目标、专业思想的教育。同

时,了 解该单位的生产、管理流程或教育教学过程,对 其主要性

质、机构设置、

^、

员分工等概渭'有 一个感性认识,为 学好专业知

识创造条件。

2,专 业实习:安排在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组织学生到专

业对口单位,深 入经济、教育、生产、管理的现场,到 一定的工



序或岗位上进行实习,把所学理论知识同教学、生产、管理、设

计、科研等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使之进一步加深、巩固和提高 ,

并从实习劳动中获得实践知识和操作技能,提高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3.生 产实习:学 生在学习一定的专业知识之后 ,到 生产现场 ,

以巩固加深专业知识,学 习生产技术,初步学会解决若干比较简

单的技术问题。培养学生观察和学习各种加工方法;学 习各种加

工设各、工艺装各的工作原理、功能、特点和适用范围;了 解产

品设计、制造过程;了 解先进的生产理念和组织管理方式;培养

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金 工实习:学 生在学习一定的专业知识之后,让 学生更好

了解机械加工生产过程、加工方法、所用主要设各的工作原理以

及安全操作技能,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动手能力、创新精神 ,

提高综合素质。

5,教 育实习:教 育学类专业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专业思想的重

要实践环节,使 学生把知识综合运用于教育和教学实践,以 培养

和锻炼学生从事教育和教学工作的能力,并加深和巩固学生的专

业思想。

6,毕业实习:一般安排在专业课程结束或基本结束之后,通

过上岗实习,进 一步认识本专业的工作范围、性质、职责、程序、

方法,为 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奠定基础。同时,要 为即将开始的

毕业设计 (论 文)搜集所需的实践资料。

第三条 实习教学可采用统一安排与自行联系、校内与校外、

实习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等多种组织形式进行。

第四条 学院应组织各专业做好实习基地的联络落实工作 ,

丿辶真审核各专业联系的实习基地是否能较好地承担学生的实习

任务,确 保实习的顺利进行,达 到预期的实习目标。应与实习基

地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签 约建立一定数量的校外实习基

地。



第二章 实习组织形式

第五条 各学院根据专业特点和实习内容,确定实习组织形

式。各类实习原则上应统一组织,开展集中实习。毕业实习原则
上由学校统一组织,开展集中实习,也可以允许学生自行选择单

位分散实习。对分散实习的学生,要严格实习基地条件、实习内

容的审核,加强实习过程指导和管理,确保实习质量。

笫六条 集中实习是在学校统一安排下,由 专业教师带队到

实习基地进行。集中实习可根据专业特点和实习基地实际,以 专
业 (或 班级)为 申位集中安排,也可将专业 (或班级)分为若干

小组分组进行。

第七条 学校严格控制分散实习,分散实习是在专业教师的

指导和监督下,由 学生自行联系实习基地的实习。对分散实习实

行审批制。对拟进行分散实习的学生,必须由本人填写 《山西应

用科技学院校外分散实习申请审批表》 (附件 2)并连同实习大

纲送达接收单位,接收单位在确认有条件满足实习要求的情况

下,将 同意接受学生实习的意见、要求以及实习基地指导教师名

单反馈给学生所在学院。学院根据接收单位反馈情况进行审批 ,

学院审批同意后,学 生本人需同学院签署 《安全责任书》 《山西

应用科技学院学生实习承诺书》后方可离校前往实习基地实习。

第三章 实习大纲和实习实施方案

第八条 实习大纲是本科实习教学的重要指导性文件,是组

织实习教学、指导实习教学开展、保证实习质量的重要依据。实

习大纲的内容应包括实习性质、任务、目标、内容、方式、组织

管理与考核方式等。各专业应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认 真组

织编写和修订实习大纲,经 学院分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审核同意

后报教学科研部各案。

第九条 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每年 6月 、12月 份

各教研室要分别向学院上报下学期的实习实施方案,各学院将本

院实习实施方案审核汇总后报教学科研部审批。各学院和教研室



必须严格执行学校批准的学生实习实施方案,T锝 擅自更改。日

特殊原因需要更改实习实施力案者,应 在实习扃ii硒 周提山变动申

请,经教研室、学院和教学科研部三方审查同意后方可改变。

第四章 实习教学组织管理

第十条 实习教学工作在主管校长的领导下,实行校、院两

级管理。教学科研部负责全校实习教学工作的宏观管理,学 院负

责各专业实习教学工作的具体组织和实施。

第十一条 教学科研部的管理职责 :

1,研 究制定学校实习教学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

2,加 强实习基地建设与管理。

3.组织各学院修、制订实习教学大纲、实习实施方案。

4.规范实习教学过程管理,监督实习教学任务、教学大纲的

执行。

5.协调解决全校实习教学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为 实习教学的

顺利开展提供服务。

第十二条 各学院职责 :

1.各 学院负责组织实施实习教学工作,分管教学院长为实习

工作负责人,全面安排和协调各专业学生实习教学。

2.严 格按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编写实习教学大纲,制

定实习实施方案等。

3.负 责审定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建立相对稳定的校内外实

习教学指导教师队伍。

4.实 习开始前一周内,各学院填报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校外

集中实习安排审批表》 (附件 1)、 《毕业实习信息统计表》 (附

件 3),提交教学科研部。

5,做好实习前的动员工作。实习学生出发前,向 学生宣布实

习的要求和任务,对学生进行必要的思想教育、实习纪律教育、

安全环保教育、保密教育、劳动保护法教育等。为实习学牛购艹

人身意外保险。



7,实 习结束后,各学院应及时评定实习成绩。组织开展实习

教学经验交流并全面总结,做好实习材料的整理与归档。

8,根 据本学院及实习基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实习规定、实

习质量保障办法及学生实习安全保障措施。负责本学院实习教学

的质量监控。

第五章 实习基地

第十三条 实习基地的选择应满足教学实习的基本要求,按

照就地就近、相对稳定、节省经费的原则,选择专业对口、设施

完各、技术先进、管理规范、符合安全生产等法律法规要求的单

位。

1,实 丿V基 地应兼顾规J模 、层次和水平等因素,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反应学科与专业特色,具各一定的技术、管理水平,重视

学生实习,有 能力指导学生做好实习工作,需 要与我校签署合作

协议,明 确合作内容和各方职责。

2.实 习基地需要具各可满足学生实习的设各和场地,满足专

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要求,并能满足参加实习学生的食宿、学

习、劳动保护和卫生等方面的条件。

4,各 学院应加强与实习基地的联系与交流,及 时了解实习进

展,处 理实习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5,学 校鼓励各二级学院对实习基地进行综合利用,有 条件的

实习基地可同时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基地。

第六章 实习指导教师

第十四条 实习指导教师选派

l。 学院应选派教学经验丰富,对实习指导和管理业务较熟

悉,工作责任心强,有 一定组织能力的专职教师担任实习指导教

师或在实习基地聘请一线技术骨干作为兼职指导教师。

2,集 中组绅、的实习,实 习指导教师原则上按 1∶ 40~45(学 生

数)的 比例配各;各 专业亦可根据实习要求提出合适的师生配各

比例经学院审定,教学科研部各案执行。



3.对分散实习的学生,各专业应配各指导教师负责实习过程

的检查及考核工作。

4,初次承担指导实习的教师,应 提前到实习基地熟悉、了解

情况。并配各有一定指导经验的教师指导其实习指导和管理工

作。

第十五条 实习指导教师职责

1.实 习前应提前了解和熟悉实习基地的情渭〗,拟订实习工作

方案,做好相关准各工作。

2,加 强与实习基地的沟通,争 取实习基地的支持和帮助,及

时向所在学院汇报工作进展。

3.实 习过程中,要 加强指导,严 格要求,绢 织好各种教学活

动,引 导学生深入了解生产实际及工作流程,及 时检查与督促。

4,实 习期间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关心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生

活情况,并经常对学生进行安全、保密教育,以 防止发生事故。

5.对在实习期间违反纪律的学生,应 及时给予批评教育,对

情节严重、影响极坏者,有权停止其实习,并将情况和意见及时

向所在学院报告。

6.实 习结束后,要认真阅读学生实习报告,结 合实习中的情

况与问题,评定学生实习成绩并认真做好实习工作总结,交 所在

学院。

第七章 实习学生

第十六条 对实习学生的要求

1.实 习学生应按实习大纲和实习计划的要求,认 真完成实习

任务。

2.尊 重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服从指导。

3,实 习期间严格遵守实习纪律和实习基地有关规章制度,不

准在实习期间擅自外出,不得迟到、早退和无故缺席,不得酗酒、

抽烟,注意安全。

4.实 习期间应主动参加实习基地安排的活动,在 条件允许下



尽量帮助实习基地多做工作,为 维护好实习基地与学校关系做出

贡献。团干部、班干部、党员要主动承担和协助指导教师做好各

项工作,发 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5,学 生在实习期间无特殊原因不得中断实习。确需中断实

习,必须经所在学院批准。

6.实 习期间应认真记录每天的实习情况 ,以 便于实习结束后

撰写实习报告。

7.集 中实习的学生应服从实习指导教师和实习基地的统一

管理,集 中往返、集中住宿。

8.分散实习的学生在到达实习基地后,必须根据单位的实际

情况,与 实习基地指导教师一起制订好实习实施方案,并及时将

实习实施方案抿所在专业负责实习工作的教师。

第八章 实习考核与成绩评定

第十七条 实习结束时,指导教师应按照实习教学大纲要求 ,

组织对学生进行考核。

第十八条 各学院应根据专业培养 目标,并参照 《本科专业

国家质量标准》的要求,明 确各类实习内容及要求,分别制订评

分标准。认知 (认识)实 习、专业实习、生产实习、金工实习、

教育实习、毕业实习及其他各类教学实习。

l。 实习成绩构成 :

(l)讠丿、铀 (l∫ 识)实 习成缋一般含考勤、作业或实习报告等

方面。

(2)专 业实习、教育实习成绩一般含考勤、实习表现、作业

或实习报告等方面。

(3)生产实习、金工实习成绩一般含考勤、实习表现、作业、

考试成绩。考试可选择口试、笔试或比赛等形式进行。

(4)毕 业实习成绩一般含考勤、实习基地考核意见、校内实

习指导教师考核意见等方面。

2.成绩等级按优秀、良好、中等、及格和不及格五级计分。



评分参考标准如下 :

优秀:能很好地完成实习任务,达到实习教学大纲中规定的

全部要求,实 习报告能对实习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 能

运用学过的理论对某些问题加以分析。在考核时能比较圆满地回

答问题,并有某些独到见解。实习态度端正,实 习中无违纪行为。

良好:能较好地完成实习任务,达 到实习教学大纲中规定的

全部要求,实 习报告能对实习内容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总结。

在考核时能比较圆满地回答问题。实习态度端正,实 习中无违纪

行为。

中等:达到实习教学大纲中规J定 的主要要求,实 习报告能对

实习内容进行比较全面的总结。在考核时能正确地回答主要问

题。实习态度端正,实 习中无违纪行为。

及格:实 习态度基本端正,完 成了实习的主要任务,达 到实

习教学大纲中规定的基本要求,能够完成实习报告,内 容基本正

确,但 不够完整、系统,考核中能回答主要问题。实习中虽有一

般违纪行为但能深刻认识,及时改正。

不及格:凡具各下列条件之一者,评定为不及格。

1.未达到实习教学大纲规定的基本要求,实 习报告马虎潦

草,内 容有明显错误 ;

2.未参加实习的时间超过全部实习时间三分之一以上 ;

3.实 习中有违纪行为并屡教不改,或有严重违纪行为。

第十九条 学生实习期间凡无故旷课一次,成缋下降一个等

级。实习综合成绩不及格者,必须重修。

第九章 实习工作总结

第二十条 实习结束后,各专业应认真做好总结工作,如 实

撰写本专业实习工作总结,各学院存档。

第二十一条 学院领导应认真听取专业的实习汇报,组织召

开实习师生座谈会,并开展学院范围内的实习工作经验交流会 ,

对当年度全院实习工作情况进行全面总结,以 利于做好下一年度



实习工作,交教学科研部各案。

第十章 实习教学档案建立

第二十二条 实习教学档案是实践教学重要的档案,是实践

教学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实 习教学档案包括 :

l,实 习方案、实习教学大纲、实习情况一览表、实习成绩评

分标准、实习成缋单 ;

2,学 生毕业实习手册、学院实习工作总结。

第十-章 实习经费管理与使用

第二十三条 实习经费由学校每年划拨给各学院,各学院负

责管理和使用。学校对各学院实习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

第二十四条 各学院应本着
“
合理开支、严格审查、专款专

用、厉行节约
”
的原则,加 强对实习经费的管理。实习经费的使

用管理按照学校经费管理以及财务报销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 教学科研部负责

解释。

邸‘嗡
铡

箩蛐
吼 63。 。咀


